
二、挑戰 4                     

現代父母的挑戰 

（本文為師大教心系蘇建文教授於民國 80 年在馬偕醫院協談中心「平安線」志工在職訓練演

講稿，對於親職教育的闡述非常完整，雖然年代久遠，仍然非常適用於現代。故特別徵得蘇

建文教授同意及知會協談中心予以刊登，。） 

                                                    演講者：師大教心系蘇建文教授  

                                    整理者：簡素珠 

壹‧雙生涯家庭父母的挑戰： 

    何謂「雙生涯家庭」？即夫妻二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與事業。 

此乃現代社會的產物：一方面要滿足或維持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需求；再者，太

太在丈夫收入之外，另有一份工作，除幫助家計之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一份屬於自己

的時間和天地，能發展抱負、自我實現、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根據民國 73 年內政部人

口統計資料，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婦女加入工作的行列。故雙生涯家庭在社會上比率很大。這

種家庭父母的壓力很大。 

一、壓力來自何處？ 

（一）家庭方面 

1. 負擔過重 

因為職業婦女要同時扮演好幾種不同角色：職業婦女、妻子、母親，但是時間有

限，她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這許多角色所賦予的工作。若丈夫能支持妻子

的工作，則這種壓力可以抒解不少。但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家庭，婦女還是內內外

外承擔各種工作，丈夫分擔的並不多。故家庭工作本身就是壓力。 

2. 對孩子的歉疚 

因為工作重，老是要顧東顧西，無法有充裕的時間與孩子相處，忽略孩子生活起

居照顧，引發內心的愧疚。 

（二）來自社會認同及規範方面 

      社會上仍有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若要做個女強人，亦即：她個人

對職業及工作的投入、滿意的程度、期望，要是愈濃，則內心的矛盾與衝突愈大： 

      究竟是要在外面工作？還是給孩子、家庭適當的照顧？故在認同上發生困難。 

★社會上較期望太太花較多時間在家庭裏。 

      另外，還有職業結構的問題：比如太太的職位較高、職業上常要常要求她出差到

外地、或到外面與男性一起應酬，婦女即面臨職業上的困擾，也增加雙生涯婦女

在家庭中的壓力。 

二、這些壓力會帶來那些影響？ 

（一）對婚姻的影響 

      雙生涯家庭對子女、夫妻之間是否只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其實不盡然。也有它的

好處：如家庭經濟的改變；婦女會覺得生活較充實、滿足，較有幸福的感覺。且

妻子有自己的時間、天地，不會把所有的精神灌注在先生身上，成為先生的壓力。 

      故夫妻雙方都有更多的自由，對婚姻更好。 

（二）對子女的影響 



衍生的問題是： 

1. 照顧的問題：現在有很多「家庭扥兒」的行業即因應而生。 

2. 鑰匙兒的問題： 

小的孩子可以扥親戚、朋友、育嬰中心來幫忙照顧。而大的孩子入學之後，在放

學與父母下班之間有一段空檔，怎辦？有的在街頭遊蕩，有的去打電動玩具，有

的去看漫畫或小說，有的去同學家，一直到父母快下班的時候才回家。有時小小

的孩子看家，很容易讓壞人騙進門，發生不幸之事。 

★ 如何解決鑰匙兒的問題？ 

A. 在社區裏，有從事義務工作者組成團體，彼此互相幫助，發揮同舟共濟

的效果。若能共同出錢，請工讀生在大樓的地下室課餘照顧這些孩子。

因是在自己社區或大樓共同聘請，較放心。 

B. 可送私立的專門接受鑰匙兒的機構。不過有些父母會因此而有恃無恐，

三更半夜才接孩子的也有，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C. 如果國小、幼稚園可在放學後，家長下班前，讓孩子留在學校，由家長

出錢請人來管理最理想。不過一般學校不願如此，因工作加重。若社區

有這種福利團體最佳。 

貳‧離婚或單親的家庭 

一、離婚 

    離婚是家庭的危機，不光只是上法庭簽字的問題；婚姻更是一個漫長衝突的過程，不單

對夫妻本身造成傷害，對孩子的傷害更大。 

    ★離婚對孩子有何影響？ 

      美國有兩位社會學家研究，認為孩子若知道父母要離婚，其反應有五個階段： 

（一）否認：不相信父母會離婚。 

（二）憤怒：認為父母自私，不要我們。 

（三）協議：這種協議是因孩子有一種妄想和期望，希望父母會因為愛他而和好如初。 

（四）情緒的沮喪：因前述的做法和想法都無效。 

（五）不得已而接受事實。 

 且孩子因年齡不同，對父母離婚的反應也是各自不同。故把兒童分為四個年齡階段，其

反應如下： 

（一）六歲以前： 

孩子上在學齡前，父母離婚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並不很清楚。但是很迷惑，會易

怒、有攻擊的反應、分離的焦慮，沒有安全感；在行為表現上會退化，產生攻擊、

破壞的行為，有時會產生幻想。 

（二）七~八歲時： 

      孩子在情緒上會感到悲傷、恐懼、憂愁、被拋棄。行為上會變得愛哭泣、孤癖，

多半會認為父母的離婚與自己有關，是因為自己的錯。 

（三）九~十二歲： 

      情緒上更複雜，常覺得寂寞、無助、羞恥、擔憂、受傷。行為上會反對父母、表

現出反社會行為，如說謊、偷竊，甚至也有生理的症狀出現。親子間的關係變得

緊張。因年齡較大，較能容易看清楚父母離婚事件是與自己無關。 



（四）十三~十八歲： 

子女開始對父母的離婚，有比較正面、客觀的態度：比如認為父母終日吵鬧的話，

不如離婚較好，開始會接受父母的離婚。 

        父母離婚對孩子的課業、情緒、人際關係都可能產生不良的影響。尤其是在兒童成

長過程中，是個人環境很大的失調現象，影響其精神的不平衡。父母差不多要花一、二

年才能從離婚的創傷中恢復，而孩子也需要一、二年，甚至一、二十年的時間來調適。 

        為何離婚對子女有這樣大的影響？是因為夫妻的爭吵、教養的方式不一致，讓孩子

失去安全感。 

        要如何解決這種困難？ 

★雖然離婚是危機，但另一方面也是生機：是一個考驗的機會。父母在處理離婚的過程

中，要慢慢的告訴孩子，循序漸進的處理問題，能在孩子的監護方式做一個恰當的處理。

讓孩子了解離婚後，父母還是他的父母，還是繼續不斷地愛他。若能在離婚過程中做妥

善的處理，孩子的傷害可降到最低的地步。 

        我國傳統上，父親有監護權，在美國是母親有監護權。 

    ★有些夫妻離婚後，反目成仇，不讓孩子與離婚的配偶接觸，這是非常不明智的。若告

訴孩子，父母不能生活在一起，是因為特殊的困難，可是還是你的父母，還會愛護你、

關心你，還會來看你。父母雖然不能生活在一起，可是在家庭的功能上、愛的獲得上，

給予孩子安全感，對孩子的傷害會降到最少。 

二、單親家庭 

在台灣有多少單親家庭？一般是都市比鄉下多，特別是與商業區有密切靠近的，像

台北就很多。雖未有確切統計數字，但國小，每班平均就有二、三個來自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形成之因為何？  1.死亡  2.離婚  3.被遺棄  4.未婚媽媽  5.單身收養。 

    大概以離婚的比例最高。 

  ★單親家庭的特性： 

    1. 父母子女都需要時間、和因應技巧來克服分離帶來的創傷。父母子女都要努力想辦法

適應，而非聽其自然，尤其是父母更要幫孩子克服。 

    2. 單親家庭往往會面臨生活、工作、學校環境的改變。本來母親不需要工作，離婚或分

離讓她失去依靠，她必須找工作，或生活上負擔加重，或要搬家，或帶孩子離開，孩

子就必須轉學。 

    3. 必須單獨肩挑教養之責，無法像雙親家庭，夫妻共同分擔。 

    4. 父或母必須花很多心思、時間，來處理孩子和缺席的另一半的親子間的關係。 

    5. 父或母必須花心思與時間，幫孩子應付朋友、親戚、同學和社區間的關係。 

  ★單親家庭很需要社會資源、學校、家庭諮商、社會服務機構的幫忙，對家庭變化做種種 

的安排。 

★單親家庭對子女的影響： 

如親子關係改變： 

1. 因父或母單獨教養孩子，責任加重，管教方式易傾向嚴格、專制、保守。 

2. 或因父母受創傷，一時難以恢復，易發生角色替換之現象：父母變成像孩子－情緒化、

感情脆弱、很多事均無法處理，反而要孩子扮父母的角色來幫助父母渡過難關； 

3. 親子間相依為命，關係密切，變成平等關係。在此情況下，若父母要再婚，會發生困



難，因不容許第三者介入他們之間。 

故單身的父母也很需要親職教育。 

  ★適應的問題： 

    比如性別角色的適應。對單親（或離婚）家庭來說，社會資源的網絡很重要。父母、親 

戚、朋友發揮他們的愛心，共同幫助當事人及其子女渡過難關。舅舅、阿姨、叔叔、外

公、爺爺、奶奶等，都可以做性別角色認同的對象。若只一個人面對問題，困難較大。

故社會資源很重要。 

參‧兒童虐待 

    與兒童生活在一起的是他的家人、親人、或監護人，對兒童身心殘害的話，叫「兒童虐

待」。大致可分三部份： 

    一、身體的虐待 

        如打、捏、使他脫臼、傷眼、牙齒被打掉、身上有傷痕等。通常很容易鑑定，因為

只要有身體的傷害即可鑑定。 

    二、情緒或精神的虐待 

        也可說是心理虐待。心理上的虐待包括忽視、不愛孩子、不給予關心、愛護、適當

的照顧，不讓他受教育，不讓他過正常的生活，對他的福利完全忽略。 

    三、性虐待 

        如父母或養父母對子女或養子女有性的行為表現，或逼女兒做雛妓，從事不法行業

等等。 

    自 1970 年以後，社會才逐漸重視兒童虐待的問題。因為過去大家都認為孩子是自己的財 

產，我有絕對權利，我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但是如果你是監護人，你就要保護他。如 

果摧殘他、傷害他，就是違反「兒童福利法」，就是觸犯法律。 

台灣每年至少有廿萬以上的兒童在受虐待，這個數字相當驚人。為何會如此？原因相當 

複雜，可歸納為幾點： 

一、在家庭中或許會有一個「目標兒童」，他很特殊，是父母的眼中釘。父母的怨氣、怒

氣、不合理的待遇，通通集中在他身上。也許是他生不逢時，也許是他的性別不符

合父母的期望，也許是父母認為他是掃把星，給家裏帶來厄運；種種因素有以致之。 

二、家庭內有突發性的危機 

    如父母失業、家中有人生病、死亡或破產…，種種突發性的危機，跟這個孩子關聯

在一起，常常會引起父母本身情緒的不穩，拿孩子做出氣筒，發生虐待事件。 

三、父母根本不了解子女，也不具備任何幫助子女發展的知識，不具備做父母的條件。

常常對子女有不合理的期望和要求，如果子女達不到的話就虐待。 

四、代代相傳： 

    虐待子女的父母，往往有被虐待的歷史。 

五、家庭完全孤立： 

    此種家庭完全沒有社會資源網絡，來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和問題。孤僻的父母自己都

不跟外界來往，也不會叫子女跟外界來往。此家庭一旦發生問題，這種挫折、矛盾、

和衝突，往往就會令他對孩子暴力相加。 

六、家庭具有使用暴力的習慣： 

    家庭暴力不僅發生在父母對孩子的身上，夫妻之間也是習慣使用暴力，對孩子也只



是暴力的擴張或另一種暴力的表現。 

七、未婚媽媽或未成年的父母： 

    他們根本就不明白怎麼做父母：父母的角色是什麼？一旦有了孩子，自己措手不及、

壓力變大，很容易發生虐待孩子的事。 

八、單親或離婚：把對配偶的怨恨發洩在孩子身上，遷怒，對孩子具有敵意。 

九、父母心理不正常、情緒不穩定、精神上有毛病，對問題的發生時常會歪曲他們的看

法，而表現暴力的行為。 

  ★虐待兒童事件發生以後，我們應如何處理？ 

        我們必須從立法上來保護兒童。目前已訂有「兒童福利法」、「家庭暴力防制法」，但

猶有缺失。必須要明確的定其定義：什麼是「兒童虐待」？也要訂定檢舉的法律。比如

美國的兒童福利做得非常好，保護非常周全；另外訂有「檢舉法案」：只要有關兒童身體、

心理、性的虐待，只要發現了，不論是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學校的老師、甚至鄰

居，一定要有報告、檢舉的義務。如果發現而不檢舉，就要受處分。 

        警察機關接獲檢舉，一定要在規定的廿四小時內處理完畢，即使是比較輕微的，或

者是較難以判定的心理虐待，都要再四十八小時內處理完畢。如果未能在此時間內處理

完成，那就是「怠職」、「失職」，要受處分。 

        兒童太小，無能力保護自己，故檢舉法令規定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在法律上有很好

的基礎的話，則不管是警察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就可以依法行事。 

  ★防制方法：（註） 

    一、社會工作人員的介入： 

        找其父母協談、派社會工作人員到他家作義工、幫助他的父母解決他們在工作上、

經濟上、職業上的壓力，或助其恢復他們心理上的平衡。那麼他們就不必又要管孩

子、又要處理自己的問題。這種由社工介入家庭來幫助他們、照顧他們的孩子，叫

做「義務性的家管」。 

    二、加強「寄養的服務」： 

        若家庭的環境，孩子待不下去，可以把他們安置在寄養家庭或寄養機構裡面。台北

有「家庭扶養中心」，也做安排寄養的服務，直到父母的問題解決、家庭環境改善，

再接孩子回家。 

肆‧少年犯罪的問題： 

    近年來，少年犯罪問題相當嚴重，無論犯罪的類型或年齡，有日趨加重、及愈來愈年輕

的趨勢。 

少年犯罪可分二種： 

一、已經觸犯刑法的少年罪犯 

二、有犯罪之危險的叫做「少年虞犯」。 

根據研究發現國中階段出現的問題行為，依其比例是： 

1. 吸食強力膠 

2. 加入不良幫派 

3. 偷竊勒索 

4. 吸煙喝酒、出入不良場所 

5. 逃學逃家 



6. 閱讀不良刊物 

    推究其行為的原因，往往是出於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的因素。就中又以家庭因素為

最嚴重：蘇建文教授曾以送交桃園少年輔育院的犯罪少年與一般國中生的家庭做比較，

結果發現「家庭氣氛」是一個因素：家庭生活不愉快、得不到家庭溫暖、父母常爭吵，

這種現象較多。 

        而管教方式也是因素之一：如管教非常嚴格、常用拒絕、否定、放縱、溺愛、矛盾、

分歧、過高期待的態度；另外父母管教態度不一致，也是造成少年犯罪問題的原因。 

        對於少年犯罪問題，我們都說：「因是種在家庭，果是成長在學校，表現是在社會。」

家庭種的因，結果卻要社會來承擔，身為父母，當知自己責任的重要。不管是雙生涯，

或者父母離婚、單親家庭、或兒童虐待的事件，或是青少年犯罪的事件，凡此種種，都

是八十年代父母親要接受的挑戰。 

        我們要如何幫助父母親迎接這些挑戰，解決這些問題？施以「親職教育」就是非常

重要的方法。 

    ★什麼是「親職教育」？ 

        是利用教育的方法、輔導、諮商的技術，來幫助父母，使他們了解自己的責任、善

盡自己的職責，使他們在家庭中可以改善親子關係，來促進家庭生活的和諧，以發揮家

庭教育的功能。凡此種種活動：以父母為對象，來幫助父母，使他們了解自己、加強自

己，最終目的能夠培養健全的兒童和青少年，這就是「親職教育」的目的。 

        但是「親職教育」實施起來有些困難：既是教育活動，即無強制性。要如何讓毫不

關心子女教育的父母自願來參加？是最大難題。只好想出很多方式：比如給予一些利益

或好處，以吸引父母來參加：比如，本來應該送感化的少年，如果父母參加十次「親職

教育」，則改為緩刑等等。 

    ★「親職教育」的目的： 

      一、讓父母了解親職的責任，善盡其為人父母的職責。 

          父母的職責：撫養、滿足孩子各種心理需求，特別是愛的需求。幫助孩子促進身

心健康，使其能力、人格、情緒等往社會化的方向發展。 

      二、提供父母：兒童發展的知識及管教孩子合理的方法。 

          如開明、容忍、關懷；如何獎勵及處罰、如何與孩子相處、溝通、解決親子衝突

等技能。 

      三、要使父母知道其行為會給孩子帶來很大的影響： 

          父母有的不知道其行為對孩子的人格、行為終生的影響，我們必須提醒他們。 

      四、要促進父母本身的成長： 

          因為親職教育的內容，可以有知識取向，也可以有問題解決的取向。 

          可是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孩子都各有其特殊之處，沒有人可以開個藥方給你，然

後你的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解決問題的人不是別人，而是父母自己。因此「親

職教育」就是要培養父母親自己人格的成熟、增加父母解決問題和衝突、應付壓

力的能力，然後增加他教養的知識和技能，最後自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 

      ★ 我們是要幫助父母成長，而非替父母解決問題。 

      ★ 解決問題是父母的事，非「親職教育」專家的事。 

    我們要以何種方式實施親職教育？ 



一、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章、雜誌、書籍，或請專家做專題演講。 

二、個別輔導：不論是電話協談或面談。 

三、成立父母親的學習或成長團體，把親職教育的觀念，透過團體方式，傳達給父母。 

四、不論以何種方式實施，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當事人本身要有動機。 

 

   整理者註：有關兒童虐待或家庭暴力事件，我國現行法律：《兒童福利法》、《家庭暴力防

治法》，其實施對於兒童及婦女人身、安全、照顧規定相當完善。 

遇有兒童被虐事件，知情人士：鄰居、醫生、醫護人員、老師、輔導老師等

等均有責任通報主管單位，比如我們台北市民，即通報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

利部門。   

 

★親職教育是要幫助父母成長，而非替父母解決問題。 


